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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零售產業與商業模式的快速演進，企業在商品銷
售過程中採用的合作型態日益多元，從傳統專櫃銷售
到合作店、委託代銷，再到分格出租，每一種模式在
交易流程、權利義務分配及資金流向皆有顯著差異。
這些差異不僅影響營業人與合作方的經營策略，更直
接牽動統一發票的開立方式、進項憑證的取得，以及
後續稅務申報的合法性。

在實務操作中，企業常面臨「誰應開立發票」、「何
時開立」、「如何取得合法進項憑證」等疑義，尤其
當交易涉及抽成、代銷或租賃等複合性安排時，若未
依規定辦理，可能導致補稅、罰鍰，甚至引發行政爭
訟。近年來，財政部與稅務機關針對此類議題陸續發
布函釋，並有多起法院判決提供解釋，顯示此議題在
稅務實務中具有高度爭議性與風險性。

本文將以實際案例為基礎，結合最新法令、函釋及司
法見解，深入解析四種常見銷售模式下統一發票開立
的法律規範與操作重點，並探討企業在設計交易流程
及簽訂合作契約時應注意的稅務風險與合規要點。期
望透過本篇分析，協助企業正確理解各模式的發票開
立規則，避免因誤用或跳開發票而產生不必要的稅務
成本，並提供實務上可行的合規建議，作為企業內部
稅務管理與決策的重要參考。

關於本刊

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專
業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
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之經驗，每季發表不同稅務
爭議主題之月刊，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探討稅捐稽徵機關
及法院之觀點，並提出KPMG
有關預防與解決稅務爭議3階
段之因應措施，依序控管及
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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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商品銷售模式下
的統一發票開立方式
疑義解析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A公司為知名服飾品牌之銷售業者，採多元銷售模式，包括百貨公司專櫃、合作店、委託代銷，以及分格
出租店面銷售。各模式概述如下：

銷售模式分述如下：

案例背景

A公司 B百貨公司 消費者

商品

商品價款

商品

商品價款扣除抽成金額

A公司 C合作店 消費者

商品

商品價款

商品

抽成佣金

A公司 D公司 消費者

商品商品

代銷佣金

商品價款商品價款

A公司 E公司 消費者

商品
商品

商品價款

租金

試問：在上述各銷售模式下，A公司應如何開立統一發票？並應如何向供應商或合作店取得進項憑證？

銷售模式1：A公司與B百貨公司簽訂專櫃銷售合約，約定抽成比例及結帳期間，由B百貨公司先行收款，
並於結帳後，以銷售價格扣除抽成金額後所實收之金額將銷售款項結算給A公司。

銷售模式2：A公司與C合作店簽訂合作契約，約定抽成比例及結帳期間，並由A公司自行收款。

銷售模式3：A公司將部分商品委託D公司代銷，由D公司依合約規定代為銷售並辦理結帳。

銷售模式4：A公司向E公司承租分格店面，於承租空間自行銷售商品，並依租賃契約支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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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模式1：專櫃銷售模式

依財政部民國（下同）98年3月19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21880號令（下稱財政部98年號令），營業人
採專櫃銷售貨物，如符合下列條件，並經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核准，得依約定每次結帳次日取具進貨統一
發票列帳：

• 資格條件：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
查核簽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且無積欠已確定
之營業稅及罰鍰。

• 契約規範：應訂立書面契約，明定結帳期間（不
得超過1個月）及抽成百分比。

按財政部98年號令，採專櫃銷售之營業人，並不限於
百貨公司，其發票開立流程如下：

• 專櫃銷售營業人：銷售時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予消
費者，並於結帳日開立銷貨清單（一式兩聯）交
付專櫃供應商。

• 專櫃貨物供應商：收到清單，依銷售價格扣除抽
成金額後所實收之金額，開立統一發票予營業
人，並將清單黏貼於發票收執聯及存根聯背面，
加蓋專用章。

以本文案例為例，B百貨公司即專櫃銷售營業人，若
B百貨公司取得國稅局核准，則可採「先銷後進」之
專櫃銷售模式。B百貨公司於銷售時依法開立統一發
票予消費者，並於結帳日開立銷貨清單（一式兩聯）
交付專櫃貨物供應商A公司。A公司收到清單後，依
銷售價格扣除抽成金額後，開立統一發票予B百貨公
司，並將清單黏貼於發票收執聯及存根聯背面，加蓋
專用章。

此模式的核心在於「先銷後進」行為必須經主管機關
核准，並遵守契約及清單黏貼規定，若未事先向國稅
局申請核准，仍採「先銷後進」方式，將構成違章。

銷售模式2：合作店模式

依據財政部91年6月21日台財稅字第0910453902號
函、財政部賦稅署 95年 7月 7日台稅二發字第
09504534840號書函規定，合作店僅提供營業場所，
並不涉入人事、經營及管理，實質銷售行為完全由進
駐廠商負責。此類合作契約本質上屬於租賃關係，雙
方間並無實質進銷貨事實。因此，應由實際銷售人對
消費者開立統一發票，合作店則僅就場地租金部分開
立發票或收據給進駐廠商。

以本文案例為例，C合作店僅提供場所，無人事、經
營及管理權限，A公司自行收款並負責商品銷售。A
公司應依規定對消費者開立統一發票，合作店僅收取
租金或抽成，並開立租金發票或收據給A公司。此種
合作關係不得比照百貨公司專櫃模式開立發票，亦不
得將合作店視為進銷貨的交易對象。

實務上，曾有企業採用合作店銷售模式，卻誤以專櫃
銷售的發票開立方式，導致稅務爭議。銷售商品之公
司與多家合作店簽約設立專櫃，約定由公司自行收
款，但卻採取由合作店開立發票給消費者，再由公司
依合作店開立發票的總金額扣除抽成後，開立發票給
合作店作為進項憑證的做法。

針對此類情形，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合作店僅屬場所
出租人，僅收取租金，雙方間並無實質進銷貨事實。
因此，公司應就實際銷售行為自行開立統一發票給消
費者，而合作店僅就租金部分開立發票或收據給公
司。若公司未依規定開立發票並取得合法憑證，屬違
章行為，應依法補稅並處罰鍰（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114 號判決參照）。

承上所述，合作店模式強調「實質交易對象」與「憑
證流向」的正確性。企業必須依規定自行開立發票給
消費者，並取得合作店開立的租金發票，避免因誤用
專櫃模式或跳開發票而遭補稅及處罰。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114號判決即為典型案例，提醒企業
務必審慎檢視合作契約內容與實際交易流程，確保稅
務合規。

2026年夏季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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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模式3：委託代銷模式

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17條規定，委託代銷貨物
時，委託人於送貨時，應依合約規定銷售價格開立統
一發票，並註明「委託代銷」交付受託人；受託人銷
售時，則依合約規定開立統一發票，註明「受託代
銷」字樣，交付買受人。結帳時受託人按應收手續費
或佣金開立統一發票及結帳單交付委託人，結帳期間
不得超過二個月。

以本文所舉案例而言，當A公司將貨物送交D公司
時，應依合約規定的銷售價格開立統一發票，並在發
票上註明「委託代銷」字樣，交付給D公司，作為進
項憑證使用。接著，D公司在銷售該商品給消費者
時，必須依合約規定的銷售價格開立統一發票，並註
明「受託代銷」字樣，交付給買受人，以完成銷售憑
證的義務。

在結帳階段，D公司應依合約規定的結帳期限（不得
超過二個月），按應收取的手續費或佣金開立統一發
票，並附上結帳單。結帳單需載明銷售貨物的品名、
數量、單價、總價、日期及發票號碼，並一併交付給
A公司，作為費用憑證及帳務處理的依據。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若未依規定註明「委託代銷」或
「受託代銷」字樣，或結帳單未載明必要資訊，將影
響進項憑證的合法性，甚至可能遭稽徵機關認定違章
而受罰。因此，委託代銷模式的核心在於正確開立雙
重發票及結帳單，並確保註記字樣與結帳期間符合規
定，以避免稅務風險。

銷售模式4：分格出租模式

依據財政部98年12月11日台財稅字第09800554670
號令，分格出租模式本質上同時包含「租賃行為」與
「委託代銷行為」，因此發票開立及課稅方式需分別
處理。

承租人若在國內銷售貨物，依法應辦理營業登記，並
自行開立統一發票給消費者。若同時委託出租人代銷
商品，則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17條規定，於
送貨時依合約規定銷售價格開立統一發票，註明「委
託代銷」交付受託人（即出租人）。

至於出租人部分，若經稽徵機關核定使用統一發票，
則在收取租金時必須開立統一發票交付承租人。若出
租人同時受託代銷承租人商品，則應依《統一發票使
用辦法》第17條規定，按約定代銷價格開立統一發票
給買受人，並依承租人是否辦理營業登記，分別取得
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按期申報相關資料，以供稽徵
機關查核。

以本文所舉案例而言，A公司向E公司承租分格店
面，於承租空間自行銷售商品，並依租賃契約支付租
金，則A公司需自行開立統一發票給消費者，並於支
付租金時，取具E公司所開立之租金發票。倘若A公
司除了承租分格店面外，同時委託E公司代銷商品，
則應比照委託代銷模式辦理：A公司須於送貨時依合
約規定銷售價格開立統一發票，註明「委託代銷」字
樣交付E公司；E公司銷售時再依合約規定開立統一
發票，註明「受託代銷」字樣交付買受人。

因此，分格出租模式的核心在於明確區分租賃與代銷
行為，並確保雙方依規定正確開立發票及辦理登記，
以避免違章及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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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銷售模式下，統一發票開立方式及進項憑證取得規定各有差異，營業人應依實際交易流程、合約約定及相
關法令辦理。以下表格彙整四種常見銷售模式之發票開立與憑證取得規範：

KPMG Observation

銷售模式 A公司角色 主要函釋/法令 發票開立規定 進項憑證取得規定

專櫃銷售
專櫃貨物
供應商

98年3月19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21880號令

專櫃銷售營業人（例如：百貨公
司）銷售時開立銷售發票給消費
者；專櫃貨物供應商於結帳時按
銷售價格扣除抽成金額後之實收
金額，開立統一發票給專櫃銷售
營業人（例如：百貨公司）。

專櫃銷售營業人須符合函釋所
定之資格條件及契約規範，並
經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
專櫃銷售營業人（例如：百貨
公司）方得採取先銷後進，於
結帳次日取具進貨發票。

合作店
實際銷售
營業人

91年6月21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902號函、賦稅
署95年7月7日台稅二發字
第09504534840號書函

實際銷售營業人自行開立銷售發
票給消費者；合作店開立租金發
票給公司。

實際銷售營業人應取得合作店
開立的租金發票。

委託代銷 委託人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17條
委託人送貨時開立「委託代銷」
發票；受託人銷售時開立「受託
代銷」發票交付買受人。

委託人於結帳時應取得受託人
開立之佣金發票。

分格出租 承租人
98年12月11日台財稅字第
09800554670號令

承租人自行開立銷售發票，出租
人就租金部分開立租金發票；若
同時涉及委託代銷服務，則該部
分應比照委託代銷模式辦理。

承租人應取得出租人開立之租
金發票；如涉及委託代銷，則
於結帳時另行取得出租人開立
之佣金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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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四種銷售模式之分析可知，企業於設計與執
行銷售架構時，關鍵稅務風險並非源於交易形式本
身，而在於是否能正確辨識各模式下之「實質交易關
係」與「發票、憑證流向」，並據以選擇適用之法令
與開立方式。

於專櫃銷售模式下，「先銷後進」屬例外性處理，必
須事前取得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並嚴格遵循契約約
定、結帳期間及銷貨清單黏貼等形式要件，否則即可
能因未經核准而構成違章。

合作店模式則強調合作店僅為場所提供者，實際銷售
行為與發票開立義務均應回歸實質銷售人，若誤將合
作店比照百貨公司專櫃處理，極易導致發票錯置與補
稅處罰風險。

至於委託代銷模式，其核心在於雙方須依《統一發票
使用辦法》正確開立並註明「委託代銷」及「受託代
銷」之發票，並以完整、合規之結帳單作為帳務與稅
務憑證，任何註記或資訊缺漏，均可能影響進項憑證
之合法性。

而分格出租模式則因同時涉及租賃與可能的代銷行
為，更須清楚區分不同法律關係，分別適用相應之發
票開立與申報規定，避免將租賃收入、銷售收入及代
銷收入混同處理。

整體而言，企業若僅從商業操作角度規劃銷售模式，
而未同步檢視契約內容、實際交易流程與稅務法規之
對應關係，極易在查核時被認定與實質不符而產生補
稅與裁罰風險。因此，建議企業在採行多元銷售模式
前，即應事前盤點各模式下之角色定位與憑證流向，
於簽訂合作契約及設計交易流程時，主動諮詢專業會
計師或稅務顧問，並與國稅局保持溝通，以確保合規
並降低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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